
致理科技大學校務永續發展處設置辦法 

105.09.22  105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 

106.07.24 105學年度第 10 次行政會議修正 

 107.06.14  106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修正 

 108.05.09  107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修正 

111.10.20  111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修正 

第 1條 為統整分析各類校務資料，優化校務行政，並整合本校 SDGs永續發展推動

策略及作法，發展永續韌性校園，以實踐大學在世界永續的職責，特訂定本

辦法，設置致理科技大學校務永續發展處 (以下簡稱本處)。 

第 2條 本處置處長 1人，主持全校校務研究與整合 SDGs永續發展事務，由校長聘

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，並設校務研究組、永續發展組等 2組，各組設組長

1人，由講師以上或研究人員兼任，並置職員若干人。  

第 3條 本處職掌如下：  

一、蒐集及建置外部與校內校務資料並進行分析，提供校務決策支援，優化

校務行政。 

二、結合校務發展計畫、高教深耕計畫及政府政策，研議、推動及控管 SDGs

永續發展行動方案。 

三、編輯年度 SDGs永續發展報告書。 

四、揭露校務研究及 SDGs各項資訊。 

五、其他有關校務研究與 SDGs永續發展之重要事項。 

第 4 條 為提昇工作效率，本處定期召開會議，邀請相關單位共同研議校務研究及

SDGs 永續發展相關事項，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。  

第 5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